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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0_BC_E7_A8_8E_E5_c45_520404.htm 总的来讲，增值税的

征税范围包括四种情况：（1）销售货物；（2）进口货物；

（3）提供加工劳务；（4）提供修理修配劳务。在这里，大

家尤其要注意第三和第四两种情况，注意这两种情况是征收

的增值税，而不是营业税。 一切从事与增值税征税范围相关

业务的单位和个人（个人包括个体经营者和其他个人）、承

租人（企业租赁给他人经营时）、承包人（企业承包给他人

经营时）均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 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

的境外的单位或个人在境内销售应税劳务时，其应纳税款以

代理人或购买者（没有代理人时）为扣缴义务人。大家需要

注意，如果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境外的单位或个人在境

内销售应税货物（不是应税劳务）时，是不存在扣缴义务人

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征税范围的具体规定。这部分内容

的难度实际上很大，因为这里面牵扯到很多非税法本身的知

识。这些知识如果不给大家讲，让大家死记，对考试的影响

也不是太大；但是很多考生不把这些知识弄明白，心里总觉

得有点疙瘩，所以笔者决定还是把这些知识点讲一下，以解

除大家心中的疑惑。 先来看征税范围具体规定的第一个问题

：属于征税范围的特殊项目。包括： 1. 货物期货，包括商品

期货和贵金属期货，纳税环节是在期货的实物交割环节。这

里先解释几个名词： （1）期货：一般指期货合约，指由期

货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

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 （2）商品期货：标的物



为实物商品（贵金属除外）的期货合约。 （3）贵金属期货

：标的物为贵金属的期货合约。 （4）非货物期货：除商品

期货和贵金属期货以外的其他期货。 大家要注意的是：期货

合约的转让与期货标的物的交割不是一回事，而增值税则是

在货物期货实物（即货物期货标的物）的交割环节缴纳（注

意：转让非货物期货所有权的行为：按照金融保险业征收营

业税，期货合约转让时收取的期货交易手续费收入：按照服

务业征收营业税）。 2. 银行销售金银的业务。教材写这项业

务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将银行销售金银的业务与银行其他征

收营业税的业务相区分。大家需要明确的是，非银行企业销

售金银的业务在很多情况下同样要征收增值税。 3. 典当业的

死当物品销售业务。这里仍需解释几个名词： （1）典当：

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

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

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 （2

）当物：当户以质押或抵押方式提供给典当行的，用做领取

当金（典当借款）而担保的物。 （3）死当物品：当户既不

赎当也不续当时的当物。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物没有

成为死当物品，则典当行应按照金融保险业缴纳营业税。 4. 

寄售业代委托人销售寄售物品的业务。解释一下什么是寄售

。寄售：委托人（货主）先将货物运往寄售地，委托国外一

个代销人（受委托人），按照寄售协议规定的条件，由代销

人代替货主进行出售，货物出售后，由代销人向货主结算货

款的一种贸易做法。由寄售的定义不难看出，寄售通常属于

国际贸易中的一种贸易做法，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代销商品

可不是一回事。 5. 生产或销售集邮商品的业务（邮政部门销



售集邮商品的业务除外）。考试时尤其要注意：邮政部门销

售集邮商品是按照邮电通信业征收营业税。 接着来看征税范

围具体规定的第二个问题：属于征税范围的特殊行为。这里

涉及三种行为：视同销售货物行为、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非

应税劳务行为。对于后两种行为，笔者将在讲述本章第七节

的内容时再加详述，大家先把握住一点：混合销售行为是针

对一项经济业务而言的，而兼营非应税劳务行为则至少涉及

两项经济业务。 对于视同销售货物行为，笔者将在讲解不得

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时，对比着加以详述。因为这

部分内容没有什么不好懂的地方，所以笔者就不过多的解释

了。但是，这部分内容十分十分重要，因此要求大家对这部

分内容至少精读六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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